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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哥伦比亚《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

对协调员提出的 PCNICCI1 999柳GRPEIRT. 5/Rev. 1 号文件的评注

一第 6.1 至 6.9 条

99-34754 (c) 

第 6.1(c)条。 关于佐证的一般规则对任何犯罪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百使人考虑

到必须对证据提出证明。《法院规约》采用的制度是妥善、批判地评估证据制度，而

佐证却是一种法律上的附加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必对证据提出证明，而提及佐

证则承认它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我们重申在 1999 年 7 月 22 日

PCNICCIl 999/WGRPEIDP. 24 号文件第1.2 段所提的一点。

第 6.4(b)条最后一句. 西班牙文本应予调整，以便与英文本的" relligius clergy " 

一致。无论如何电所有文本都应表明，所要保护的是良心事项的保密性，因此这个词是

指任何宗教的宗教领袖。

第 6.4(c)条. 第(一)和(斗项的内容不适当，因为它们损害经国际公认的红十字会和红

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中立性质。无论如何，第仁)项没有必要，因为所要的资料己予公

开.从而可作为证据使用。

第 6.4(d)条。 这项规定也没有必要电因为来源既不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不是其工

作人员或前工作人员。

第 6.4(e)条 基于生11-字国际委员会的中立性质同速项规定也没有必要。

第 65 条关于性暴力案件中的证据‘这项规则的依据是倚在第(一)和(二)项所述的暴力或

推定暴力案件中‘被害人是未予同意的。但未予同意不在证据的市围内 G 因此，但)款
应改写如下. ，.在下列情况下J住之被害人未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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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6.28 至 6.30 条

第 6.28 条- 虫fl吁伦比亚代表团在 1999 年 8 月 10 fJ PCNICC/l 999/WGRPEIDP.37 

号文件第 u 段坚拌认为，保护措施无须经由特别程序办理。协调员的文件所提议的

程序意味」般元法确定的、可能漫长的时间。从提出申请或请求保护措施开始到实

际 F令采取这些措施的这段时间内，证人或被害人是不受保护的。保护措施是酌情
采取的紧急措施而且应该是这种性质的措施。

第 629(c)条 由于这项规则是比H告适用第 6.28 条‘应审慎予以汀正、使其可以成为她

主的规定‘因为我们提议删除第 6.28 条-

寄~ 6.30 条 关于规则[BU~i门重申我们的建议句为了确保刑事法院更加独立公正‘

并提高诉讼程序的效率、被古人有多名代理人‘ V!IJ应制订客观标准，以选择将参加诉讼

的-名或多名洁律代理人。例如‘可以制订一项标准穹规定他们被法院准许发言的次

序或参加l审判的次!卡等等曰为了先前所述的公正理由、我们认为规则[Bl第 3 款规定

由书记江处提供律师名单供被害人从中选择其代理人是不合适的。

找们提议规则[C]增列一款，重申辩方有权被最后盘问。

一第 632 至 6.39 条

第 6.3-+ 条 如我们在 1999 年 8 月 6 日 PCNICC/l 999/WGRPEIDP36 号文件第 2

段表示‘.J~们对是否存在…项就妨害可洁罪确立时效概念的任务规定有所怀疑 3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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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11.] 坟址和1 1 捏!卡机和J:ι元挝对 'Ji)i'才~f贡权利产生影响. rf:í边现十X~IJ不应受《程序

和l Ì1E据规川>)节辖 u

假设我们 j认为这项任务规定存在.1t~ 又会产生另一问题。如何使白害司法罪的

时放与要求变更对刑事情院所管辖的某~~日罪的定罪判决的诉讼不相矛盾7 允许妨

害司注罪受时过限制可以导致以下的荒谬情况'定罪是基于伪证，但就要求变更定罪

判决的诉讼作出有利决定时句提供伪证的罪行却受时放限制。如果时放只对制裁而

不对要求变更的诉讼产生影响. V!U情况就不同 U 因此、我们同意(b)款的前提.但对(a)款

的怡当性则表示怖疑。

第 6.36 条， 如我们在 1999 年 8 月 6 日 PCNICC/1999/WGRPEIDP. 36 号文件第 3

段指出.规则草案只规定了对实施妨害司法罪的人科以罚金。这项规定规定违反

《规约》第七十条第 (i)款‘其中指出"本法院可以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根据

《程序和i证据规则》单处罚金『或并处罚金"向从1M表明了以判处的惩罚有两类并属

于两种性质.~n徒刑或罚金龟或两者兼而有之. fI1 法院酌处。因此，只就罚金作出规定

ihj排除《罗马规约》泪七卡仁条的 4股运用性便超越了《规约>)的范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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